
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，下同）安全、药品（含

中药、民族药，下同）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保健品（含保健食

品、保健用品，下同）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。推

动建立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、地方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

制，着力防范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；

2、负责食品生产、流通和餐饮服务安全监督工作。负责食

品生产、流通以及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工作。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

查治理机制，制定全区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。贯彻落实

国家、省和市上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、食品安全标准，根据

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。

3、负责对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保健品的行政监督和

技术监督。贯彻执行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、分类管理

制度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和

分类管理制度。负责药品、医疗器械零售企业经营许可的初审。

负责保健食品经营企业（零售）登记备案工作。负责医疗单位制

剂生产（配制）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

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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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依法查处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品、化妆品在生

产、流通、消费、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。监督实施问题产

品召回和处置制度，对上述品种进行专项整治。

5、负责全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，拟订区食品

药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。组织全区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

调查处理工作。

6、组织实施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及管理工作。

7、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、教育培训，推进诚信体系

建设。

8、指导全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

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。

9、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。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

理综合协调，健全协调联动机制。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

任追究制。督促检查镇街、相关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

并负责考核评价。

10、承办区政府以及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情况

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 5 个内设机构，分别为

办公室、食品生产监管科、食品流通监管科、餐饮服务监管科、

药械监管科。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设下属事业单

位 3 个，分别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药品稽

查队；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：西安市阎良区食品稽查队和西安市阎



良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。共设派出机构 7 个，分别为西安市

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凤凰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

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华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

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振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阎

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阎良

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阎良区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武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、西安市阎良区食

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。

二、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

一是健全监管体系。全面完成机构改革任务，建立健全监管

制度，持续推进诚信体系建设，继续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

等级评定，加强信用档案管理和分级分类监管；全面加强追溯体

系建设，将其纳入企业信用等级分类评定工作，与日常监管、专

项整治工作紧密结合，增强监督检查靶向性，提高监管效能；继

续加强食品安全应急能力建设，加大应急培训和现场演练，强化

食品安全防范措施和自救互救常识的科普宣传力度，增强公众安

全意识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造成的危害。

二是强化日常监管。按照“网格化监管、格式化检查、痕迹

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”监管模式，对食品企业实施精准监管；继

续开展餐饮服务示范街、示范店、“明厨亮灶” “放心肉菜示范

超市”等创建工作，持续加强网络订餐规范监管；深入开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制度，扎实开展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和稽

查办案工作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；着力提高抽检靶向性，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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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扶持企业做大做强。大胆创新作为，针对我区羊乳产业

优势特点，积极打造“羊乳安全生产示范基地”。以“羊乳小镇”

建设项目为依托，通过政府政策支持、部门帮扶指导、企业自主

发展，不断提升乳粉质量安全水平

聚焦公众关注度高、风险程度高、消费数量高的食用农产品、保

健食品等重点种类，加大抽样检测频次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。

。

四是建立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园区。聚焦食品小作坊数量

多、规模小、分布散、监管难的问题，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

难点问题，积极配合相关镇街，建设食品加工小作坊集中加工园

区，加大“三小”行业监管体系建设。

五是持续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模式。以“互联网+食药安全

社会共治”暨“食在阎良、码上安心”项目为依托，大力推进“互

联网+”监管与“智慧食药”深度融合，切实夯实食药企业主体

责任，形成全民共治、可操作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信息化监管模

式，助力食药安全监管效能提升。

六是强化社会共治。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通过多种载

体全方位展示监管工作成效，多层次普及食品安全知识，妥善处

置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和舆论事件，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和满意

度；加大政务公开力度，及时公示监管执法动态和消费警示，落

实“黑名单”制度，倒逼企业夯实主体责任；发动社会各界和消

费者提供违法线索，高效处置回应，强化群防群治，营造浓厚共



治氛围。

三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区食品药监局的部门综合预算包括药监

局本级（机关）预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。

纳入区食品药监局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

位共有 1 个，包括：

序号 单位名称

1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（机关）

2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稽查队

四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 2018 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 86 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24

人、事业编制 62 人；实有人员 78 人，其中行政 26 人、事业 52

人。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 人。
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
截止 2018 年底，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3 辆，单价

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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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；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（套）。

六、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

区食品药监局 2019 年将继续推进绩效目标管理，已将基本

支出 569.25 万元、项目支出 106 万元纳入绩效目标管理。

七、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
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预算收入总计 960.63 万元，其中区食

品药监局本级预算收入合计 867.24 万元，区食品稽查队预算收

入合计 93.39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60.63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

0 万元。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24.43 万元，主要原

因是人员经费减少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预算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，其中区食

品药监局本级预算支出合计 867.24 万元，区食品稽查队预算支

出合计 93.39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960.63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

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24.43 万元，主要原

因是基本支出减少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960.63 万元，其中

区食品药监局本级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867.24 万元，区食品稽查

队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93.39 万元。

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总计 960.63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

拨款收入 0 万元。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减少 24.43 万

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减少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，其中

区食品药监局本级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867.24 万元，区食品稽查

队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93.39 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、政府性基金

拨款支出 0 万元，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减少 24.43 万

元，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减少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。

1、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2019 年食品药监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总计 960.63 万

元，较上年减少 24.43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减少。

2、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

区食品药监局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，

其中：

（1）行政运行（2101001）合计 569.25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20.99 万元，原因是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减少；

（2）事业运行（2101050）合计 93.39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

3.44 万元，原因是人员经费减少；

（3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2101002）合计 292 万元，与上年

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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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药品事务（2101012）合计 6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一致。

3、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

（1）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，

其中：

工资福利支出（301）595.65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.91 万元，

原因是人员减少，工资福利支出减少；

商品和服务支出（302）364.97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2.54 万

元，原因是基本支出减少。

（2）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960.63 万元，

其中：

机关工资福利支出（501）595.65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1.91

万元，原因是人员减少，工资福利支出减少；

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（502）364.97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22.54

万元，原因是基本支出减少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。

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。
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等预算情况。

2019 年区食品药监局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



31.40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0.2 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

费减少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0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一致；

公务接待费 5.75 万元，较上年减少 0.2 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

是公务接待活动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5.65 万元，与上年

保持一致；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一致。

（七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。

本部门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66.98 万元，较上年

减少 1.39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日常人均办公经费和三公经费减少。

（八）政府采购情况。

本部门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
八、专业名词解释

1. 机关运行经费：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

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

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

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2.基本支出：包括人员经费、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其中人员

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。

——工资福利支出：指我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

酬, 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等。

——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：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

出，主要包括：单位发放的离退休经费、生活补助等。

——商品和服务支出：指我单位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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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支出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

费等，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。

3.项目支出：是指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或事业发展

目标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的年度项目支出。


